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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 

本校為謀求長遠持續之發展，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五 

三十條，特設置校務發展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會）。 

一、 

本校為謀求長遠持續之發展，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五條， 

特設置校務發展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 

 

依九十八學年度第三次校務

會議通過之國立虎尾科技大

學組織規程修訂條次。 

 

六、 

本會審議下列事項： 

（二）校內行政、教學研究單 

      位及重要附設單位之 

      增設、變更、合併與、 

      停辦、停招及變更之提 

      案。 

六、 

本會審議下列事項： 

（二）校內行政、教學研究單 

      位及重要附設單位之 

      增設、變更、合併與停 

      辦之提案。 

使與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學

研究單位之增設、合併、停

辦、停招及變更審核與作業準

則趨於ㄧ致。 

七、 

本會審議通過之案件，除系所 

增減班不涉停招之減班及系 

所招生名額調整之提案外，應 

提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 

施。本會工作情形及決議事 

項，應提校務會議報告。 

七、 

本會審議通過之案件，除系所 

增減班之提案外，應提校務會 

議討論通過後實施。本會工作 

情形及決議事項，應提校務會

議報告。 

使與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學

研究單位之增設、合併、停

辦、停招及變更審核與作業準

則趨於ㄧ致。 

十、 

本要點經校務發展委員會及 

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先提校發會凝聚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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